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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复议决定书

神政复决字〔2025〕26 号

申请人：榆林 XX 劳务有限公司,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6108XXXXXXXXXX9P,住所地:陕西省 XX 市 XX 产业园区 XX 大厦

B 座 14XX 室。

法定代表人：冯某某，职务：总经理。

被申请人：神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住所地：陕西省

神木市滨河新区街道党政办公大楼 747 室。

法定代表人:薛振荣，职务:局长。
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神人社伤险认决字〔2024〕993 号《工

伤认定决定书》不服，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于 2025 年 3

月 12 日收悉，依法已予受理，并向被申请人送达了《行政复议

答复通知书》。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书面答复及相关证

据、依据，本机关依法进行了核实，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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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请求：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神人社伤险认决字

〔2024〕993 号《工伤认定决定书》并重新由具有管辖权的行政

部门作出工伤认定。

申请人称：劳动者刘某某于 2024 年 11 月 25 日向被申请人

神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，被申请人于

2024 年 12 月 31 日作出《工伤认定决定书》，认定劳动者刘某

某属于工伤。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无权对刘某某受伤一事作出工

伤认定，理由如下：

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七条的规定，工伤职工或者其近

亲属...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

提出工伤认定申请。该条法规明确规定了作出工伤认定的主体为

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。本案用人单位所在

地为陕西省榆林市，被申请人对本案没有作出工伤认定的主体资

格，其超越管辖私自作出决定，程序违法。现依据《工伤保险条

例》第十九条及《行政复议法》相关规定，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

的认定决定违反相关法规规定，程序违法，导致决定错误，故申

请行政复议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被申请人作出的神人社伤险认决字〔2024〕

993 号《工伤认定决定书》这一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、程序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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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、适用法律正确，不存在不适当情形。对该具体行政行为应予

以维持，理由如下：

劳动者刘某某称其在申请人榆林 XX 劳务有限公司分包的位

于神木市XX镇 XX工业园区XX工业园的陕西XX有限公司合成气

中心、水处理中级及乙二醇中心生产装置设备维修项目从事导料

槽清扫工作。2024 年 4 月 9 日工作期间，在皮带管道取撬杠时

受到事故伤害。随即被送往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榆林医院

接受治疗。经诊断为：腰椎多发横突骨折、创伤性神经症及软组

织损伤。同年，劳动者刘某某以其与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为由向

榆林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。该委于 2024 年 10 月

8 日作出榆劳人仲〔2024〕第 608 号裁决书，裁决：劳动者刘某

某自 2024 年 4 月 3 日起与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，现该裁决已经

发生法律效力。

2024 年 11 月 22 日，劳动者刘某某向被申请人提出工伤认

定申请，并提交了榆劳人仲〔2024〕第 608 号裁决书、住院病历

及诊断证明及工友出具的《证明信》。同时，被申请人责成专人

对陕西XX有限公司中国化学工程XX建设有限公司在神木市XX

镇 XX 工业园区 XX 工业园区项目经理陈某某进行了走访调查并

形成了《工伤认定调查笔录》。综合上述材料，被申请人认为劳

动者刘某某的申请符合受理条件，遂于 2024 年 11 月 25 日受理

了该申请，并就《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》及《工伤认定举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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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书》分别送达了劳动者及申请人。但申请人在审查期间并未

向被申请人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被申请人对劳动者刘某某提出的

工伤认定申请没有管辖权及刘某某所受事故伤害不属于工伤的

证据。

被申请人认为，劳动者刘某某在工伤认定申请中对受伤经过

的陈述辅之榆林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在榆劳人仲〔2024〕第

608 号一案查明的事实、刘某某工友出具的《证明信》及被申请

人的调查结果相互印证，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，足以证明：劳

动者刘某某所受事故伤害的地点为申请人在神木市 XX 镇 XX 工

业园区 XX 工业园的维护检修项目，且是在工作时间因为工作原

因才受到的事故伤害。也即，上述项目所在地认定为申请人生产

经营地并无不当。申请人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在其所在地已经

为劳动者刘某某参加了社会保险。鉴于此，因申请人注册地与其

生产经营地不一致，根据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〈工

伤保险条例〉若干问题的意见（二）》第七条的规定及榆林市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发的榆政人社〔2019〕69 号文件，被申

请人对劳动者刘某某的工伤认定申请具有管辖权，并有权依据查

明的事实作出相应的工伤认定决定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对劳动者刘某某的工伤认定申请依法具有管

辖权，并且根据查明的事实适用正确的法律作出案涉工伤认定决

定，因此对该决定应予以维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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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审理查明：申请人榆林 XX 劳务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3 月

14 日在陕西省 XX 市 XX 产业园区注册登记。2024 年 4 月 3 日，

申请人与劳动者刘某某建立劳动关系后，将劳动者刘某某派遣至

其分包的位于神木市XX镇 XX工业园区XX工业园的陕西XX化学

材料有限公司合成气中心、水处理中级及乙二醇中心生产装置设

备维修项目中工作，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，申请人也未给劳

动者刘某某缴纳各项社会保险。2024 年 4 月 9 日，劳动者刘某

某在上述申请人分包项目工作中受伤。2024 年 10 月 8 日，经榆

林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榆劳人仲〔2024〕第 608 号裁决书

确认劳动者刘某某与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，该裁决已生效。2024

年 11 月 22 日，劳动者刘某某向被申请人神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，被申请人受理该工伤认定申请后，依

法向申请人送达了《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》，但申请人收到该通

知书后未提出管辖权异议。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被申请人经调

查核实后，作出了神人社伤险认决字〔2024〕993 号《工伤认定

决定书》，认定劳动者刘某某伤情属于工伤。申请人不服该工伤

认定决定书，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于 2025 年 3 月 18

日依法予以受理。

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：1.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

明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、《工伤认定申请表》、《工伤认定受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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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定书》、《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》及邮寄送达回单、榆劳人仲

〔2024〕第 608 号裁决书、神人社伤险认决字〔2024〕993 号《工

伤认定决定书》及送法回证各一份；2、劳动者刘某某在榆林市

社会保险管理信息系统的参保信息截图一份；3、劳动者刘某某

工友出具的《证明信》一份；4、劳动者刘某某受伤自述一份；5、

《工伤认定调查笔录》一份。

本机关认为：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申请人神木市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是否具有作出案涉工伤认定的主体资格，即被申请

人对劳动者刘某某的工伤认定申请是否具有管辖权。

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七条：“职工发生事故伤害...

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，工伤职工或者其近

亲属、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、鉴定为职业病

之日起 1 年内，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

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”、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〈工

伤保险条例〉若干问题的意见（二）》第七条：”用人单位注册

地与生产经营地不在同一统筹地区的，原则上应在注册地为职工

参加工伤保险；未在注册地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，可由用人单位

在生产经营地为其参加工伤保险...未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,应

当在生产经营地进行工伤认定、劳动能力鉴定，并按照生产经营

地的规定依法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”及被申请人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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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《榆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步明确县市区工伤认

定权限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的规定，用人单位注册地与生产经营地

不在同一统筹地区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，应当在生产经营地

进行工伤认定。本案中，申请人榆林 XX 劳务有限公司提交的营

业执照证实其注册地为陕西省 XX 市，被申请人神木市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提交的榆林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榆劳人

仲〔2024〕第 608 号裁决书、劳动者刘某某受伤自述、劳动者刘

某某工友出具的《证明信》及被申请人走访调查形成的《工伤认

定调查笔录》等证据相互印证，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，证明了劳

动者刘某某在申请人生产经营地（神木市 XX 镇 XX 工业园区 XX

工业园）因工受伤。因此，本案申请人的注册地与生产经营地不

在同一统筹地区。又因被申请人提交的劳动者刘某某在榆林市社

会保险管理信息系统的参保信息截图证实申请人并未为劳动者

刘某某缴纳社会保险，故作为本案生产经营地的社会保险行政部

门的被申请人对劳动者刘某某的工伤认定申请依法具有管辖权，

有权依据查明的事实作出相应的工伤认定决定。

另，根据《工伤认定办法》第八条第一款：“社会保险行政

部门收到工伤认定申请后，应当在 15 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

进行审核，材料完整的，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”、第十

八条：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 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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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内作出工伤认定决定，出具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或者《不予认

定工伤决定书》”、第二十二条第一款：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

当自工伤认定决定作出之日起 20 日内，将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

或者《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》送达受伤害职工（或者其近亲属）

和用人单位，并抄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”之规定，被申请人在处

理劳动者刘某某工伤认定案件过程中的受理、作出决定均符合上

述规定，但在作出决定书后的送达过程出现瑕疵，未在上述规定

的 20 日内予以送达，属于程序轻微违法，本机关在此予以指正，

但因不影响申请人权利义务，故不作为案件结果处理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的规

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神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神人社

伤险认决字〔2024〕993 号《工伤认定决定书》。

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神

木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神木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应诉机构

二零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


